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服务比选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涉嫌自然资源犯罪案件移送工作方案>的通知》（京规自发〔2022〕4号），根据《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涉嫌非法占用耕地案件有关鉴定事项的通知》（京国土耕〔2012〕234号），我分局就需对执法队立案涉嫌破坏农用地地块开展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1、 相关要求
（一）比选申请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单位，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本文件中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此项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本项目比选响应截止期前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二、委托服务执行时间
自签订服务合同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合同金额依实际开展项目个数据实结算。
三、工作内容
按时完成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开展的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工作，出具符合要求的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报告，并负责向刑事司法机关解释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相关工作。
四、比选工作安排
（一）比选原则
1.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2.通过比选，推荐能实质上响应工作内容的评估机构；
3.比选出相关领域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评估机构。
（二）评审小组
由分局财务科、法制科、办公室、自然资源保护科、执法队等部门人员组成评审小组；
（三）比选方式
    采取公开比选的方式，在市规自委外网发布比选公告。召开比选会，听取参选单位逐一汇报后，由评审小组依据评分标准对参选单位进行综合评审、打分，最终确定1家鉴定机构。
（四）比选结果确定
根据现场评审情况，由评审小组根据得分高低推荐拟委托的评估机构，待分局审议通过后签订服务合同。

附件：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机构比选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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